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地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都市更新策略暨招商推動計畫」委託技術服務案
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
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【公告徵求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申請前說明會】

--依108.1.30.華總一義字第10800010381 號公布之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13條第2項規定辦理。

主辦機關：新北市政府(都市更新處)
民國109年09月24/25日
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地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都市更新策略暨招商推動計畫」委託技術服務案

招商範圍--包括：永成里、忠義里、文化里、下溪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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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計畫更新 擴大地籍 本案更新基地
單元面積(㎡) 面積(㎡) 招商面積(㎡)

5 8,804.48 -- 8,804.48 
6 9,727.05 311 10,038.05 
7 13,687.42 -- 13,687.42 
註：實際面積以更新單元分割測量及核定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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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招商程序：兩階段綜合評選

 主辦機關：新北市政府(都市更新處)

 實施方式：重建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

單元內公有土地：依都更條例第46
條，一律參加都市更新

 評選流程
第一階段：資格審查，選出合格申請人

就申請人資格證明及檢附資料，
選出合格申請人

第二階段：條件評選，選出最優申請人

 評選會就合格申請人之都市更新建議
書進行評分後，選出最優申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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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評選資格

一般資格

• 單獨申請投標。
• 依公司法設立之股
份有限公司。

財務能力

• 近三年流動比率大
於1。

• 總負債不大於淨值3
倍。

• 速動比率不得低於
10% 。

• 最近1年無退票或不
良授信信用紀錄。

• 公司淨值不低於資
本額且不得低6億元。

開發能力

• 前十年內，具備同
性質建築開發實績
其中 一案樓地板
≧20,000㎡且累計
≧40,000㎡ 或
一案工程造價金額
≧10億元且累計達
≧20億元。

• 投二案者：採累計
方式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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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
單獨申請，可釐清責任

同時規定公司淨值與資本額
規定資產變現及現金流動能力

結合信託可保障完工

透過二種實蹟認定方式
擴大投標者的範圍


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評選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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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評選流程

合格申請人

綜合評選
(評選委員會)

平均總評分大於80分
共負比小於55%(超過無效)

評分項目 配分

一、公司實蹟與履約能力 10

二、
整體
發展
構想

(一)對本案之公益性、規劃構
想、理念及效益

30(二)土地使用及建築計畫
(三)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
(四)創意方案

三、拆遷安置及物業管理計畫性 15
四、財務計畫、共同負擔比率及

相關權利分配規劃
35

五、簡報及答詢內容 10
總 分 100

未達入圍標準

序位名次第2以後

退還申請保證金

序位名次第1

最優申請人

議約與簽約

評選項目、配分及同分比序

 總評分轉序位法評比，序位名次第1者
合計數同分時，以下列項目依序評決：

共同負擔比率標單所填數值較低者

「整體發展構想」合計分數較高者
 抽韱決定
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民眾權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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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設計作業

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與報核

 應取得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：

階段一：人數/面積超過1/2之同意書，申請計畫報核。
階段二：人數超過3/5，且面積超過2/3之同意書，辦理核定發布實
施。

 建築工程建材設備水準：

不得低於「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
金額基準」之規定。

 更新後分配水準：

應確保所有土地及建築物登記之門牌戶參與更新後達最小分配單
元者，可分配主建物登記面積（不含陽臺及附屬建築物）不小於
其參與更新前合法建築物登記之建物面積。
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民眾權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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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者自行籌集與負擔費用

 更新期間現住戶租金補貼：

自公告預定拆遷日起至少補貼至權利變換結果登記完成日止。

 導入專案營建管理機制

委託顧問公司辦理施工督導、品質管控，並定期辦理稽查。

 實施者應成立信託專戶，將辦理都市更新資金信託予受託機構

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專款專用、協助續建完工等事項。

 市有地讓售予願意參與都市更新之現有承租人

「永和新生地（大陳社區）更新單元5、6、7範圍都市更新」案

更新招商推動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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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.9

• 地區說明會

109.10

• 公告招商

• 公告三個月

110.1

• 截止收件

• 辦理公開評選

110.3

• 選出實施者

• 簽約

• 啟動地主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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